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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於2012年3月15日刊發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另作說明，本公告所用詞
定義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以下段落摘抄自該函件：

「儘管雙方進行了廣泛的交流，但是仍有諸多事項尚未解決，而且我們仍對財務報表中
普遍出現的事項感到擔憂，其中例如與一名　貴集團的供應商之間的金額為392,000,000
元人民幣的一筆已記錄之預付款的存在性及商業實質性；以及　貴集團專營OK卡經銷
商、商品經銷商及貿易供應商的存在性、以及與上述實體之間已記錄的交易的商業實質
性。」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董事會現正考慮設立一個特殊調查委員會，該特殊調查委員會將會就
上文中所提出的事項進行調查。公司在未來適當時間將進一步發佈公告。

本公告系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做出。除本公告披露的事項外，本公司董事確認無其
他股價敏感信息待披露。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交易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博士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鍾政用

上海，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鍾政用先生、陳麗萍女士、陳培琪先生及武舸先生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
李曙軍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德泰先生、蔣昌建博士及李志強先生。

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於
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作出，且本公告概無遺漏其他事實，致使其所載之任何聲明產生誤導。


